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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安函〔2024〕5号

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全省教育系统消防安全

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

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领导批示要

求，按照教育部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部署，省教育厅研究制定了

《全省教育系统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方案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各地各高校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省教育厅

2024年 2月 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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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教育系统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
大整治行动方案

为深刻汲取江西新余市“1·24”特别重大火灾事故、河南南阳

市“1·19”重大火灾事故教训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

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，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

议和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部署，坚决彻底整治学校

（含幼儿园）及校外培训机构突出风险隐患，坚决防范和遏制群

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，结合教育部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部署要求，

省教育厅决定从即日起至 3月底，在全省教育系统组织开展消防

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。具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“两个

至上”、立足“两个根本”，紧盯重点领域、聚焦关键环节，精准

发力、重拳除患，多措并举、综合施策，切实提高消防安全重大

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，切实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

愿和能力水平，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。通过开展集中大排

查、大整治、大曝光、大演练、大约谈、大督导等“六个集中行

动”，全面排查各级各类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突出风险隐患，严

格落实重点整治要求，切实压实火灾防范责任，全力防范火灾事

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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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整治范围

全省各级各类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。

三、整治重点

结合“生命至上，隐患必除”消防安全专项行动，按照《省教

育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汲取河南省南阳市重大火灾事故教训

进一步做好学校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》《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

转发〈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〉的通知》等要求，

紧盯宿舍、教学楼、食堂、实验室（实习实训基地）、体育场馆、

建筑工地、校外培训场所等重点部位，集中整治以下重点问题：

（一）消防安全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

1. 消防安全责任人、管理人、消防工作管理部门（具体工

作人员）及其职责不明确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，未逐级按

岗位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。

2. 消防安全责任人、管理人不知晓消防安全职责，对本单

位主要风险区域的相关火灾风险掌握不清；实验室、图书馆、计

算机房、食堂、宿舍等重点部位责任人不清楚相应场所的消防安

全管理要求。

3. 消防巡查检查、隐患整改等工作记录不及时、不齐全，

火灾隐患整改未落实“闭环”管理要求。

4. 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学校，未落实双人持证值班要求；进

行电气安装、维护的电工未取得相应资质。

（二）火灾风险源管控不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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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存在未经审批施工作业、无证施工作业、违规拆除作业、

违规层层转包施工作业、未落实作业安全措施冒险作业；施工现

场违规使用明火或者电焊、气焊作业，动火、电焊、气焊作业人

员未持证上岗，电焊、气焊作业未办理动火审批手续，作业现场

未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；施工现场动火动焊作业、带火花作

业与具有火灾、爆炸风险作业交叉进行；校内建筑采用彩钢板尤

其是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搭建。

2. 电气线路存在线路老化、绝缘层破损、线路受潮、水浸

等问题，存在过热、烧损、熔焊、电腐蚀等痕迹，未按要求安装

使用漏电保护装置、防雷击保护装置。

3. 电动自行车、电瓶车、电动平衡车等使用蓄电池的交通

工具违规在室内、楼梯间、公共走道、门厅等部位停放和充电，

违规将蓄电池带至室内充电。

4. 对携带火种及违规吸烟等行为的检查和监管不力；违规

设置明火设施，违规使用、储存火灾危险性为甲、乙类的物品；

违规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、小型液化气炉、油气炉等其他甲、乙

类液体燃料。

（三）安全疏散条件不足

1. 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。

2. 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数量不足、宽度不够。

3. 应急广播、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标志缺失、损坏。

4. 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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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、铁栅栏、广告牌等障碍物。

5. 未结合实际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师生、宿管员不

掌握初起火灾扑救和组织疏散逃生技能。

6. 共用区域未明确责任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进

行统一管理。

（四）重点场所及部位管理不力

1. 学生宿舍，面积、人数不符合《中小学设计规范》

（GB50099-2011）、《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卫生设施建设与管理

规范》（教体艺〔2011〕5号）要求；私自接拉电线、使用电炉、

电取暖、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设备，每间宿舍未设置一旦超负荷

使用就能自动断电的用电过载保护装置；违规采用电暖器、电热

毯取暖；违规使用蜡烛、酒精炉等明火器具；宿舍值班室未配置

灭火器、喊话器、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、对讲机等消防器材；

寄宿制学校、幼儿园未按要求至少每两小时组织开展一次夜间防

火巡查。

2. 实验室（实习实训基地），重要危险源未配备专职或兼职

管理人员；安全信息牌内容不全面；燃烧、腐蚀等风险的区域未

按要求配备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，应急喷淋进水阀未设为常开状

态；气瓶、气瓶柜、排风、检测报警装置未正常工作。

3. 计算机房，未设置禁止吸烟、禁止使用明火、禁止使用

电炉和生活用电加热器等明显标志；存放腐蚀性物品、易燃易爆

品和其他引起安全隐患的物品；未严格控制维修机器使用的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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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、丙酮等易燃溶剂；存在使用易燃易爆品擦拭、清洗带电设备

等行为。

4. 图书馆，未设置禁止吸烟、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入

内以及防火标志；管理人员下班，未及时关好门窗、关闭电灯开

关及电器设备。

5. 食堂，厨房未与其他区域采取防火分隔措施；燃气管道、

连接软管、法兰接头、仪表、阀门存在破损、泄漏和老化现象；

未规范安装、使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及燃气紧切断阀；违规使用“环

保油”等醇基燃料；炉具未定期检测和保养；液化石油气钢瓶未

定期检测，存在存放气瓶总重量超过 100kg 但未设置专用气瓶

间、在用气瓶和备用气瓶未分开放置，连接软管长度超过 2 米、

私接“三通”或穿越墙体、门窗、顶棚和地面等违规情况。

四、整治措施

（一）集中开展大排查行动。各地各校要发布、张贴省安委

会办公室、省消委会办公室统一制作的关于开展消防安全集中除

患攻坚大整治行动的通告（附件3），围绕整治重点，根据《三类

重点场所消防安全整治指南》（附件4），积极会同属地相关部门

组织力量开展全覆盖、全要素消防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改，切实

摸清安全隐患底数，制订整改措施，落实整改责任，确保隐患整

改到位。排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要及时登记造册（附件1），并由场

所责任人、管理人带队签字确认存档备查。

（二）集中开展大整治行动。各地各校对排查发现的突出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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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隐患，要逐条登记、闭环管理，分类施策、逐一销账，及时填

写《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排查登记表》（附件2）。

对于自身能整改的，要依法督促全部整改；对于难以整改的，要

作为攻坚整治对象，明确整改责任及方案，细化整改措施和时限，

整改一处，销案一处。对于逾期不改或拒不整改的，要依法从严、

从重、从快处理。要坚决整治校园内违规动火动焊施工作业、疏

散通道占堵和违规设置铁栅栏等问题，尤其要将畅通疏散通道、

安全出口作为此次整治的重中之重。

（三）集中开展大曝光行动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集中曝光

典型隐患、突出问题和严重违法行为，公布单位名称和具体问题，

推动隐患整改。各地各校要加强典型火灾案例警示教育，剖析火

灾事故原因教训，提高师生消防安全能力素质；要广泛开展安全

用火用电用气、安全燃放烟花爆竹、畅通生命通道、应急疏散逃

生等常识宣传，引导师生员工自觉落实“三清三关”。

（四）集中开展大演练行动。各地各校要聚焦宿舍、教学楼、

食堂、图书馆、实验室（实习实训基地）、体育场馆等重点场所

部位以及校外培训机构，突出教职员工、物业人员、安保员、学

生等重点人群以及微型消防站，按照制定演练预案、做好演练准

备、组织实施演练、开展复盘评估的方法步骤，积极开展消防安

全大演练活动，切实提升人员初起火灾扑救和疏散逃生能力，努

力实现人人会逃生、个个会应急。

（五）集中开展大约谈行动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大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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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大整治行动，认真研判学校消防安全风险，及时发出工作提

示函，指出突出风险隐患，提出防范对策措施。对火灾多发区域、

问题突出的学校，要及时开展约谈工作，发出工作警示函。对隐

患整改难度大、火灾风险高的，要组织召开隐患整改现场会，讲

清责任、讲明风险、讲透危害，督促整改落实。

（六）集中开展大督导行动。各地各校严格落实“六个联合”

工作要求，抽调骨干力量，会同消防部门，组织对学校重点部位、

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进行深入督导检查。春季学期开学前，各

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工作组对学校安全工作进行检查督查。省

教育厅将组织由厅领导带队的工作组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方式，对各

地各校自查检查情况，尤其是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进行检查督导。

五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（2024年 2月 5日前）。各地各校要结合实

际细化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方案，明确整治范围和整治重点，细

化任务分工和工作责任，作出专题部署发动。要向师生广泛发布

消防安全大整治通告，形成强大除患攻坚声势。

（二）除患攻坚（2024年 3月中旬前）。各地各校要按照除

患攻坚大整治行动部署，集中开展大排查、大整治、大曝光、大

演练、大约谈、大督导“六个集中行动”，全面排查消防安全突出

风险隐患，严格落实整治重点要求，确保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取

得实效。

（三）验收评估（2024年 3月底前）。各地各校要组织对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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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攻坚大整治行动进行验收评估，总结成效，通报问题。验收不

合格的，要进行重点督办，责成重新组织开展除患攻坚大整治行

动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地各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重要指示精神，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强化风险意识，坚

持底线思维，层层抓好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。要加强组织领导、

指挥调度，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责任，采取各项有效措施，

认真排查风险隐患，狠抓大整治工作质效，坚决防止各类火灾事

故发生，确保师生生命财产安全。

（二）强化统筹推进。各地各校要将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与

消防安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、寒假安全工作、全国两会安保工作

等重点任务有效结合、同步推进，强化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、源

头治理、依法治理。要立即组织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风险评估，

找准隐患问题集中的重点领域、敏感场所、薄弱环节，采取精准

有力措施，全力维护学校消防安全形势平稳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问效。各地各校要将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纳

入日常督导检查内容，加强过程监管和责任追究。对存在违法行

为的单位和个人，要严格依法查处。发现行动迟缓、工作敷衍的，

查不出问题、发现问题不处理的，要通报批评、整改督办，问题

严重的严肃追责问责。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期间，发生群死群伤

火灾事故的，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处理相关责任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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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教育局和各高校要统筹推进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，

及时将有关情况报送省教育厅，2月 15日前报送专项行动工作

方案和部署开展情况，2月底前报送工作进度和小结，3月底前

报送工作总结，重要情况及时报送。

联系人：吴秋华，联系电话： 025-83335462；传真：

025-83335524；邮箱：wuqh@ec.js.edu.cn。

附件：1.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自查表

2.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排查登记表

3.江苏省安委会办公室 江苏省消委会办公室关于开

展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的通告

4.三类重点场所消防安全整治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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